
  

 

  

 

 

  

 
 

 

 

    

    

    
 

 

 

 

   

              

                 

 

           

 
 

 
 

 
 

 (此栏由房屋局职员填写 ) 

表格回收日期：

申请编号：

过渡性房屋入住申请表格

注意事项 
1. 申请人必须年满 18 岁。

2. 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必须现居于香港并拥有香港入境权，其在香港的居留不受附带逗留条件所限制（与逗留期限有关的条件除

外）。未获香港入境权人士不能包括在申请内。

3. 申请人须先了解申请项目的详情、申请资格及评审准则，如有疑问，请与项目营运机构查询。

4. 申请人可选择以下其中一种方式递交申请表格：（i）经过渡性房屋中央统一平台「住得易」填写或上载递交；（ii）邮寄至「邮政

总局邮政信箱 183 号 房屋局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信封面标明「过渡性房屋入住申请」；（ iii）传真至 3565 4382；（iv）电邮至

thapp@hb.gov.hk；或（ v）将申请表格交回设于香港房屋委员会客户服务中心的收集箱（注：营运机构不会直接接收申请表格）。

5. 递交申请表格时毋须夹附任何证明文件，房屋局在收到申请表格后，会转交营运机构处理，届时申请人须按「证明文件清单」（见

申请表格第六部份）向项目营运机构提供证明文件和声明书。

6. 申请人在成功递交申请表格后会透过手机短讯收到申请编号。如有疑问，请致电 3611 8156。
7. 每位申请人只可提交一份申请表格，透过任何渠道递交的重复申请将不获接受及处理。

8. 已递交的申请不可以更改已填写的项目，包括次序、项目代码及数量等；如要取消申请必须向房屋局书面提出。

9. 所有联络资料必须清楚正确填写，否则申请有可能未能处理。

10.请用黑色/蓝色原子笔以中文正楷及英文大楷（如适用）填写。如有删改，请在删改位置旁边加签，切勿使用任何涂改物料。

11.「*」是必填字段。

12.已入住过渡性房屋项目的人士／家庭不能再申请其他项目，除非获转介机构（不属于相关过渡性房屋项目的营运机构）社工证明

有特殊需要转往其他过渡性房屋项目。

第一部份 – 申请人资料及资格

申请过渡性房屋项目 
*
（最多可填写三个项目）1：

请参照项目代码列表填写项目代码（无须填写项目名称）

第一优次选择项目代码 : ______________

第二优次选择项目代码 : ______________

第三优次选择项目代码 : ______________
项目代码列表及「住得易」平台 过渡性房屋网页

（会定期更新） （提供项目最新信息）

请在合适方格  内加上「」

*
申请人类别  甲类（即轮候传统公屋不少于三年的人士）

 甲类（家中有新生婴儿并已轮候传统公屋不少于两年 2）

 乙类（即其他类别的人士 3）

申请人姓名 (中文) 
*
： (英文) 

*
：

身份证明文件类别 
*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香港居民身份证 签证身份书 护照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
： 居港年期 

*
（只适用于非香港永久居民）： _____年_____月

婚姻状况 
*
：未婚 已婚 离婚 丧偶 正办理离婚

1 符合基本申请要求的申请会按申请人选择的项目及优次顺序转交至有关项目的营运机构。如其中一个项目的申请获接纳，其他优次项目的申请即会

自动取消。 

2凡于 2023年 10月 25日或之后有婴儿出生的家庭，并已轮候传统公屋满两年，即可符合过渡性房屋甲类申请的资格。有关安排在 2023年 12月 1日
起生效，申请者亦须于该婴儿未满一岁前递交过渡性房屋申请。 

3 「乙类租户」包括居于不适切住房，或被视为有迫切需要接受社区援助的人士／家庭，例如家庭环境遭遇突变的人士、轮候传统公屋少于三年而又

有迫切住屋需要的人士 /家庭等。「乙类租户」的基本甄选标准载于表格第五页。 

2023年 12月版本 1



  

                                                       

                                                                  

                                    

       

     

   

     

       

  

        

           

                      

                    

   

          

 

   

 

       

       

       

                  

 

 

 

            
 

            
 

            
 

            
 

            
 

            
 

 

 

        
     
      
       

       
     
      
       

       
     
      
       

       
      
      
       

       
      
      
       

 
        

 

 

 
 

 
 

  

 

 
 

 
 

  

 

 
 

 
 

  

 

 
 

 
 

  

 

 
 

 
 

  

 

 
 

 
 

  

 

*
本地联络电话 ：852- [可收发短讯 (SMS)] 电邮地址 (如有)：

* *
居住地址 ： 单位面积 ：___________(平方呎)

通讯地址： (如与以上居住地址不同 )

是否正在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是  否

过去六个月每月平均收入：约港币 $___________ 资产：约港币 $___________

第二部份 – 公屋轮候情况、申请原因及居所数据

是否正在轮候公屋 
*
：是 否，原因：

公屋申请编号 (如有) 
*
：G ___________ 市区 扩展市区 新界 离岛 申请公屋日期 (如有) 

*
：______年______月

申请过渡性房屋的原因 
*
： 

现时居住环境恶劣 有急切住屋需要 租金太贵难以负荷  其他（请说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时居住房屋种类 
*
：独立单位 板间房 劏房 天台屋 工厦 床位 寮屋 露宿 寄居 其他: _________

现时居住单位是否有窗户 
* 
是 否 厨房或厕所是否共享 

*
： 是 否

已居于目前单位年期： _____年_____月 居住人数：___________

过去三个月的平均租金 (不包括水、电、煤气费及管理费 )：港币$___________ 每月管理费：港币 $___________

每期缴交的水费：约港币 $___________ 每期缴交的电费约港币 $___________

每期缴交的煤气 /石油气费：约港币 $___________

第三部份 – 家庭成员资料

请在合适方格 内加上「 」(申请家庭人数如多于 6人，请另加填一份申请表一并递交 )

申请人 家庭成员 1 家庭成员 2 家庭成员 3 家庭成员 4 家庭成员 5
*

中文姓名 同上

*
英文姓名 同上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申请人的
* 

关系 

(请圈出) 

(不适用) 配偶 / 父 / 母 /
子 / 女 / 孙子 / 孙
女 / 祖父 / 祖母 /
兄 / 弟 / 姊 / 妹

配偶 / 父 / 母 /
子 / 女 / 孙子 / 孙
女 / 祖父 / 祖母 /
兄 / 弟 / 姊 / 妹

配偶 / 父 / 母 /
子 / 女 / 孙子 / 孙
女 / 祖父 / 祖母 /
兄 / 弟 / 姊 / 妹

配偶 / 父 / 母 /
子 / 女 / 孙子 / 孙
女 / 祖父 / 祖母 /
兄 / 弟 / 姊 / 妹

配偶 / 父 / 母 /
子 / 女 / 孙子 / 孙
女 / 祖父 / 祖母 /
兄 / 弟 / 姊 / 妹

家庭成员怀孕
* 

满 16周 
有，怀孕家庭成员姓名： _______________   怀孕周数： ______ 周 没有

特别出行
* 

需要 

日常生活必须

使用轮椅 

外出时需使用

轮椅 

使用助行器

（如拐杖/助
行架） 

日常生活必须

使用轮椅 

外出时需使用

轮椅 

使用助行器

（如拐杖/助
行架） 

日常生活必须

使用轮椅 

外出时需使用

轮椅 

使用助行器

（如拐杖/助
行架） 

日常生活必须

使用轮椅 

外出时需使用

轮椅 

使用助行器

（如拐杖/助
行架） 

日常生活必须

使用轮椅 

外出时需使用

轮椅 

使用助行器

（如拐杖/助
行架） 

日常生活必须

使用轮椅 

外出时需使用

轮椅 

使用助行器

（如拐杖/助
行架）

2023年 12月版本 2



  

           

 

 
     

 

  

    

  

   
 

  

 

 
 

 
 

 

 

 

 

 

 

 

 

 

 

 
 

  

  

 
 

 

 

 

 

 

 
               

以上均不适用 以上均不适 以上均不适用 以上均不适用 以上均不适用 以上均不适用 

特殊学习需要

儿童 (如有，

请列明种类 ) 
(不适用) 种类： 种类： 种类： 种类： 种类：  

第四部份 –机构转介（只适用于有社工推荐的申请）

机构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介社工姓名： ___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 ______________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荐文件日期： _____________ （有关文件须按项目营运机构要求提供）

第五部份 –申请人声明及承诺

请在合适方格 内加上「 」（必须填写及签署） 

1. 本人填报申请表前，已明白申请项目的项目详情、申请资格及评审准则等内容。本人及／或家庭成员承诺将会遵守

项目内就申请及编配房屋一切已订定或将因应情况而修订的政策及安排，而项目营运机构将拥有房屋编配的最终决定权。 

2. 本人及 /或家庭成员在填写申请表当日并无拥有、与他人共同拥有或签订任何买卖合约购买各种香港／国内／海外住

宅物业，亦没有就任何直接或透过附属公司拥有香港／国内／海外住宅物业的公司持有 50%以上的股权。 

3. 本人及 /或家庭成员明白项目营运机构为审核及评估申请，可能会向有关的政府部门、公营／私营机构（例如但不限

于金融机构及银行）及／或任何拥有本人及／或家庭成员个人资料的第三者（例如但不限于雇主）搜集本人及／或家庭成

员的个人资料并作核对，以核实申请资格。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本人及／或家庭成员同意营运机构可将本人及 /或家庭成

员提供的个人资料向上述机构及／或第三者披露，本人及／或家庭成员并授权任何拥有本人及／或家庭成员个人资料的机

构及／或第三者向房屋局／项目营运机构提供本人及 /或家庭成员之个人资料，以核实申请。 

4. 本人及／或家庭成员同意，房屋局 /项目营运机构在处理、审核及／或调查申请时，可以向相关部门、机构或合作单

位披露、核对及/或转移申请表内的个人资料及所有相关文件。所有个人资料将按房屋局／项目营运机构不时修定之政策

及《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处理。 

5. 本人及／或家庭成员同意，项目营运机构在处理、审核及／或调查申请时，可以向同一申请表格内其他优次项目的

营运机构查询／核对／索取本人及／或家庭成员就相关申请已提交／披露的个人资料及所有相关文件。所有个人资料将按

项目营运机构不时修定之政策及《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处理。 

6. 本人及／或家庭成员同意，房屋局／项目营运机构可使用本人及／或家庭成员于本申请表所提供的资料作统计调查

或研究，其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了解项目向受惠对象提供援助的成效及受惠对象的居住环境情况，而所得的统计数字及研究

结果，不会以能辨识任何资料当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份的形式显示。本人及／或家庭成员提供个人资料纯属自愿。 

7. 本人声明本人及／或申请人代本人在本申请表上填报的数据及就申请项目已递交／可能递交的其他数据，均正确无

讹。本人明白，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隐瞒数据，或以其他方式误导房屋局／项目营运机构，可能会被检控及导致

实时丧失申请资格，并可能须实时停止租用获编配之单位。本人明白，蓄意提供虚假数据或漏报数据，以欺骗手段令本人

／或家庭成员取得过渡性房屋的申请资格，属刑事罪行。 

8. 本人明白并同意在递交申请表格后，营运机构完成该申请的评审前，该项目有机会已经额满或截止申请，而申请将

会自动进入下一个优次项目的评审程序，由另一项目的营运机构处理。 

9. 本人明白并同意项目完结或获得公屋分配后须迁出项目之单位。 

10. 本人及／或家庭成员现时不是获房屋局资助的过渡性房屋项目的登记住户。 

11. 本人明白并同意除本人及／或本申请表所列之家庭成员外，此申请表及／或相关协议内之各项条款，并不赋予第三

者按《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第 623章）强制执行本申请表及／或相关协议的任何条款，或享有条款下的利益。 

12. 本人及／或家庭成员明白若有任何政府／项目营运机构人员藉词给予方便索取利益，应立即向警方或廉政公署举

报。任何人意图行贿，亦属违法，房屋局／项目营运机构会将个案转介有关当局查究。不论申请人是否因此而被定罪，房

屋局／项目营运机构均有权取消其申请或实时终止租赁协议。 

 本人已阅读明白及同意遵守以上各项的「声明及承诺」，并确认以上申请数据正确无误，如有更

改会尽快通知项目营运机构。

申请人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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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明文件

各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香港居民身份证 
 香港出生证明书（年满 11 岁以下的人士） 
 回港证 
 签证身份书 
 前往港澳通行证（即单程证） 
 护照 
 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居港未满 7 年人士须附上印有首次获准入境

日期的证明文件）

亲属关系证明文件副本（如适用）  出生证明文件或公证书 
 经司法机关 /政府机构发出的子女领养或监护人的判令 /委任文件 
 声明书

已婚人士的结婚证明文件副本（如适用）  结婚证书，在香港以旧式婚礼结合，请宣誓说明并交回正本 
 配偶未获香港入境权，须以声明书面说明，并附上结婚证书及其

所在地身份证副本（底面两面） 
 在中国结婚人士，如从未申领有关证明文件，请提交公证书

离婚人士、未婚单亲家长或丧偶人士

（如适用） 
 离婚证明文件副本，如在香港办理离婚的人士，须提交绝对离婚

令 （即表格 6 或表格 7B）副本 
 与未满 18 岁的子女一同申请，须附上已获法庭判予拥有子女管养

权令副本 
 正进行法律程序办理离婚的文件副本及声明书 
 同居后分居的人士，女方须附上宣誓书正本，说明同居后分居的

日期及子女管养权的安排；男方则须提交已获法庭判予拥有子女

管养权令副本 
 配偶已去世，请附上结婚证书及死亡证副本 
 声明书

地址证明  任何有申请人中 / 英文住宅 / 通讯地址的文件副本（如电费单）

租金证明（如适用）  租单及租约副本

公屋申请证明（如适用）  由香港房屋委员会发出印有申请编号的书面通知（蓝卡） 
 如轮候公屋期间曾增加或删除家庭成员，请提供最新一份由房屋

署发出之信件，以证明完成相关手续。

怀孕满 16 星期或以上（如适用）  注册医生签发的预产期证明书副本

如有长期病患 / 残疾家庭成员（如适用）  注册医生或认可医疗人员签发的医疗证明文件副本

机构转介证明（如适用）  注册社工发出的推荐文件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入息及资产净值证明（注：申请人须提供六个月内的证明文件，以作入息及资产审查）

受薪人士（有固定雇主）（如适用）  税单、雇主发出的粮单（需有公司名称、印章、负责人签署等）、

出粮户口银行存折等

受薪人士（没有固定雇主）（如适用）  声明书

自雇人士（如适用）  声明书及有关文件

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金的人士（如适用）  列明援助金额的证明文件及医疗费用豁免证明书副本

申请人及成年的家庭成员如退休、失业或没

有从事任何工作（如适用） 
 说明经济来源的声明书

存款纪录（如适用）  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银行户口纪录，如存折、月结单等

出租 / 空置土地 / 房产（如适用）  最近期的差饷及地租缴费通知书副本 

 声明书

第六部份 –证明文件清单
（注:证明文件无须与申请表一同递交。项目营运机构稍后跟申请人联络，要求申请人提供文件，以作评估。）

2023年 12月版本 4 



  

 
  

  

   

 
  

 
 

  

 
 
 

 
 
  

 

 
 

 
 
 

 
 

 
 

 
 

 
 

   
   
  
  

 

其他收入（股息、红利、保险计划收益、定

期利息、长俸、亲友馈赠等）（如适用） 




退休金证明文件副本 

声明书

车辆登记及牌照（如适用）  车辆登记文件

第七部份 –「乙类租户」的基本甄选标准指引

在「支持非政府机构推行过渡性房屋项目的资助计划」（资助计划）下，营运机

构须将项目内不少于  80%的单位编配给轮候传统公屋不少于三年的人士（即「甲类租

户」）。另外，营运机构可预留不多于  20%的单位，按其服务特色自行订定细节准则，

把单位编配给其他类别的申请人（即「乙类租户」）。例如，居于不适切住房、有迫切

需要接受社区援助的人士／家庭（包括家庭环境遭遇突变的人士）等。按现行机制，

营运机构如在招募租户时遇上实际困难，可向房屋局提交相关数据及数据申请调整租

户比例。  

2. 为配合鼓励生育的政策目标，凡于  2023年 10月 25日或之后有婴儿出生的家庭，

并已轮候传统公屋满两年，即可符合过渡性房屋甲类申请的资格。有关安排在  2023
年 12 月 1日起生效，申请者亦须于该婴儿未满一岁前递交过渡性房屋申请。  

3. 就招募和甄选「乙类租户」，营运机构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a) 除非获得社工转介因家庭问题等导致有迫切住屋需要，申请内所有已婚人士

一般须与配偶一同申请。 

(b) 一般而言，申请人家庭的每月总入息及总资产净值不得超过香港房屋委员会

就申请公共租住房屋而订定的有关限额，有关限额会按年修订。就特别个案，

营运机构可根据申请人的实际情况作出审核和考虑。 

(c) 营运机构须就家庭是否有长者、未满十八岁的儿童、残疾人士，及／或有其他特

殊需要的成员作出全面考虑。 

(d) 申请人必须有迫切住房需要（由各营运机构根据申请人的实际情况作出审核），

例如符合下列其中一项或多项因素： 

i. 居住环境恶劣； 
ii. 住屋急切性（例如遭受家暴、自然灾害、失业、突然被迫迁）； 
iii. 有身体及/或精神健康问题（例如长期病患、曾中风）；或 
iv. 获社工评核为有迫切需要接受社区援助及推荐入住过渡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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